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住建领域渣土（建筑垃圾）及预拌混凝土装载运输管理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混凝土生产企业及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住建领域渣土及混凝土装载方面的管理，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货物运输超限超载治理工作，我局现将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建筑工地渣土装载方面
　　（一）项目施工单位：1.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制定合法装载全流程管控措施，并签订合法装载承诺书（详见附件1），完善从“入口”到“出口”的登记、装载、计重、运单填写、放行等各环节操作规程，加强对各相关岗位工作人员的培训；2.要规范车辆入场管理，不得将渣土（建筑垃圾）交给个人和未经核准从事建筑渣土处置的单位入场装载，安排专人填写《车辆进出场登记表》（详见附件2），记录入场货车牌号、建筑渣土处置核准、驾驶员信息、入场时间、货物名称等信息。
　　（二）项目监理单位：要定期对施工单位开展的渣土（建筑垃圾）装载工作进行抽查，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指出，对整改不及时的要发出监理工作联系单，并及时上报行业主管部门。
　　二、预拌混凝土装载运输方面
　　（一）混凝土生产企业要选择合法的货物运输经营者签订《运输合同》，明确合法装载运输等义务；要制作运输单（详见附件3），真实完整记录车辆及运料情况，运输单应载明车辆号牌、货物品种、车货总重、起运地、运输单位、送达地、收货单位等信息，由运输单填写人员及车辆驾驶员签名确认，并按要求填写《车辆进出场登记表》，由放行人员签名确认后才允许车辆出场。
　　（二）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要配合交通运输部门做好称重设备的安装和维护工作，并保持省交通厅统一安装使用的“源头治超信息监管系统”有效正常运作，完善视频监控，覆盖车辆进出口等关键点位，同时保持正常通视并做好视频数据保存。
　　三、处罚措施
　　对不落实相关工作要求或被查实为超限超载的，我局将对责任单位进行约谈、全区通报并诚信扣分等处理。
　　附件：1.合法装载承诺书（参考范本）
　　2.车辆进出场登记表（参考范本）
3.货物运输单（参考范本）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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